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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 
提案 

編號 
案由 處理情形 

呂議員

宛庭 

產發類

乙 81 號 

建請縣府產發

處協調國碩科

技公司位於新

埔鎮清水里刻

正開發的科技

園區協助新埔

鎮清水里當地

居民申請自來

水延管使用。 

一、有關新埔鎮清水里1-2鄰、5-8鄰、

10-12 鄰及 14 鄰供水延管工程案，

前經自來水公司辦理現場會勘，因

該里供水轄區高程差異較大，需設

置一處配水池，以確保供水穩定。 

二、為此，立法委員徐欣瑩地方辦公室

於 114 年 12 月 4日邀請國碩科技公

司、台灣自來水公司、新埔鎮公所

及本府等相關單位，召開新埔鎮清

水里自來水配水池用地協調會議。

會中在徐欣瑩立法委員協調下，國

碩科技公司已承諾提供汶水坑段一

處用地，供配水池設施使用；另經

自來水公司規劃，尚需本府轄管汶

水坑段一處交通用地設減壓池或減

壓閥，本府亦同意配合辦理。 

三、經自來水公司表示，新埔鎮清水里

及照門里將合併辦理延管工程，並

分 3 期施作，總經費約 1 億 3,360

萬元，總單戶成本約70.7萬元。考

量其單戶成本偏高，本府將於相關

用地取得後，與公所研商挹注地方

政府分擔款，並積極爭取案件獲水

利署核定辦理，以提升當地用水品

質。 

 


